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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发改投资发〔2026〕245号
关于转发《省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

关于做好2026年新开工民间投资项目贷款

贴息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区发改局、金融办、财政局、金融监管支局、工商联，宝鸡高新区经发局、宝鸡港务区经发局，市级相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降低民间投资项目融资成本，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，现将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委金融办、省财政厅、陕西金融监管局和省工商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做好2026年新开工民间投资项目贷款贴息工作的通知》（陕发改投资〔2026〕27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县区发展改革、金融办、财政局、金融监管支局、工商联会同本级教育、工信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加强贷款贴息政策宣介，按照有关要求组织开展本辖区项目审核申报和资金申请工作，引导符合条件的项目加快开工建设，申请政策支持。

联系人：张　琳　晁文琦　　　3262398　3260119
　　　
附件：《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金融委员会

　　　办公室　陕西省财政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陕西

　　　监管局　陕西省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做好2026年新开　　

　　　工民间投资项目贷款贴息工作的通知》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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